
聘请常年法律顾问合同

聘请方：上海市信息管理学校

受聘方：北京天达共和（上海）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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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请常年法律顾问合同

聘请方：上海市信息管理学校（下称甲方）

受聘方：北京天达共和（上海）律师事务所（下称乙方）

鉴于：上海市信息管理学校拟委托北京天达共和（上海）律师事务所担任常

年法律顾问，为其法律事务提供法律服务，为此目的，乙方同意接受甲方的委托，

担任甲方的常年法律顾问。经双方协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和其他

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订立本合同如下:

[宗旨]

1.甲、乙双方履行本合同应遵循诚实、信赖、默契、互动和双赢的宗旨。

[担任法律顾问的律师]

2.乙方指派朱秀琴、陶斌磊律师担任甲方的常年法律顾问，具体履行法律顾

问职务，负责为甲方提供综合法律服务。

3.乙方指派的律师因故不能或暂时不能履行法律顾问职务时，乙方可以指派

其他律师继任或代行法律顾问职务。

4.乙方的律师助理人员可以协助担任法律顾问职务的律师担当执行法律顾

问工作。

[律师的法律顾问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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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顾问律师应当遵守诚信原则，勤勉尽责，依法维护甲方的权益。

6.顾问律师应当依照律师行业公认的执业规范和行为准则，独立提供法律服

务。

7.顾问律师应当在甲方的授职授权范围内工作。

8.顾问律师因专业问题在服务中力有不逮的，应当及时征求乙方持有相关专

业资质的其他律师提供支持，以为甲方提供完善和全面的服务。

[法律顾问工作的范围和方法]

9.就甲方的业务活动和经营管理提供法律咨询。

10.就甲方的各类合同、协议书、经营管理文件及其他法律文件提供起草、

修改、审查服务。

11.在甲方从事重大业务活动时，协助或代表甲方进行谈判。

12.就甲方的重大业务，或涉及重大事项的管理文件出具法律意见。

13.就甲方的各类内部管理问题，以及已有或可能有的各类纷争提出律师意

见或出具律师函。

14.应甲方要求，向甲方提供法律法规文本或相关的法务资讯，不定期向甲

方提供新颁法律的相关信息。

15.应甲方要求，向甲方有关人员集中讲授法律知识。

16.应甲方要求，参与甲方与他方之前可能产生的简单纠纷的协商调解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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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額较小，或工作量较少)。

17.经甲方委托，代理甲方各类争议的仲裁、诉讼、行政复议案件经甲方委

托为甲方代理专项法律服务。

[法律顾问的金、结算和支付]

18.本合同项下的法律顾问费用为每年 元人民币。

19.法律顾问费一年一付，于每年的 12 月 25 日前支付下一年度的费用。

[法律顾问金外的律师费]

20.乙方就本合同第 17 条述及事务向甲方提供法律服务时，除须由甲方以专

项契约委托外，甲方应在本合同约定的法律顾问费外另行支付该项专门委托的律

师费。

21.乙方在法律顾问费外的另项收费，可在乙方公布之收费标准的基础上给

予甲方适当的折扣优惠，按照相关政府部门规定的最低收费标准收取费用。

[法律顾问的办案费]

22.乙方应甲方要求或委托，承办法律顾问事务在外地所发生的实际支出费

用等由甲方承担。由甲方承担的实际费用包括但不限于长途旅行交通费、出差住

宿费、出差餐费补贴、第三方收取的文本制作及复印费、调查取证费等。

23.甲方对乙方承办律师发生的办案费，可以据实报销，也可以商定固定费

用由乙方包干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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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顾问的工作安排]

24.甲方因需要得随时联络顾问律师。顾问律师对甲方提出的法律服务要求，

必须在甲方提出后 12 个小时内予以回应，并尽快安排工作时程跟进提供相关法

律服务。

25.顾问律师每月应主动联络甲方不少于ー次，以了解甲方的管理动态，及

时跟进主动提出咨询意见。

[甲方应予律师的必要协助]

26.甲方应指定有一定层级的特定人员负责联络乙方。该联络人的作用包括

但不限于负责向乙方律师布达工作任务、协调甲方各部门的法务工作、协助律师

履行甲方应尽之合同义务、评价律师的工作核定律师的办花费等。

27.甲方要求顾问律师在甲方指定场所完成法律事务时，应给子律师必要的

物质保障，提供律师必要的工作条件。包括但不限于办公桌椅、办公设备、固定

通讯设备、工作车辆等。

28.甲方应保障顾问律师对需要提供法律服务事项及学校管理活动的知情权，

以利顾问律师善尽义务。

29.乙方在提供本合同第 9 条法律服务时，甲方应以口头或书面方式明确提

出需律师提供意见的事项或问题，并客观、真实、全面地陈述事项或问题所涉及

的事实或事件，提供全部相关资料或资讯。

30.乙方在提供本合同第 10、12、13 条法律服务时，甲方应以口头或书面方

式向顾问律师提出该法律行为的基本内容及真实目的并及时提供顾问律师按行

业规范所要求的一切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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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乙方在提供本合同第 11、16 条法律服务时，甲方应将所期望的目的及利

益所在以口头或书面方式告知顾问律师，并提供相关各方情况。委托顾问律师代

理法律事务的，甲方应出具律师要求的授委托书。

32.乙方在提供本合同第 17 条法律服务时，甲方应提供专项项目的文件及相

关资料;提供所掌握的涉诉纠纷的全部案件证据材料或证据线索。

[保密准则]

33、顾问律师对为甲方服务时所接触或了解的甲方业务信息及甲方尚未公开

的其他资讯，在未经甲方同意的情况下，负有不向第三方批露的义务。但因工作

需要必须向乙方其他参与工作的律师、职员批露的除外。向乙方其他工作人员批

露保密资讯，应事先征得甲方同意，而乙方其他相关人员也因此负有连带保密义

务。

[利益冲突规则]

34.乙方在为甲方服务过程中，应依照上海市律师协会制定的《律师执业利

益冲突认定和处理规则》的规定，避免利益冲突。

35.甲方将法律事务委托他所律师提供法律服务的，不得限制乙方为相同标

的事项之利益相对方提供法律服务。乙方为甲方利益相对方提供服务过程中，乙

方指派给甲方的顾问律师应该回避。

[合同期限.变更和解除]

36.本合同为无固定期限常年法律顾问合同，合同期起始时间为 2019 年 1

月 1 日，任何一方要求终止合同的，应在当年的 11 月 30 日前通知另一方，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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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当年的 12 月 31 日终止。

37.任何一方严重违约，守约方可以随时要求单方解除合同，合同自收到解

除通知之日解除，法律顾问费按实结算。

38.甲、乙任一方要求变更本合同条款(包括对条款的增删)除本合同另有约

定外，均应征得对方为同意之意思表示。

39.顾问律师执业关系变动的，乙方有权重新指派本所其他的执业律师担任

甲方常年法律顾问。律师执业关系变动包括但不服于该律师转所执业、当年未注

册、被罚处停业或被吊销执业证等。

[争议的解决]

40.甲方对律师工作有疑问时，应及时与乙方管理合伙人磋商解决。若双方

发生重大分域经协商不能取得一致意见的，应提请上海市师协会依《律师执业州

调规则》调解。调解期间，本合同应继续履行。

41.甲、乙双方对本合同履行或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协商解决。协

商不能解决的，应提请上海市律师协会调解。调解期间本合同应继续履行。但双

方一数同意暂停履行本合同的除外。

[其他]

42.本合同签署页列明的甲、乙双方情况如有变动，应即书面通知对方。

43.本合同自甲、乙双方签字或盖章后生放，双方各执一份。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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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上海市信息管理学校

盖章（签字）：

签署日期：2020 年 12 月 18 日

乙方：北京天达共和（上海）律师事务所

盖章（签字）：

签署日期：2020 年 12 月 18 日


